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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 

采取监管措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自上市

以来，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

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及控制制度，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企业持续健

康发展。 

鉴于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根据相关要求，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

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及相应的整改落实情况公告

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经自查，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问询函件以及

整改的情况 

1.2019 年 5 月 8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对公司出具了《关于

对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19]第 185 号），

公司对上述关注函所关注的事项高度重视，进行了认真的核实和分析，按照要求

逐一作出说明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9）。 

2.2021 年 10 月 15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山东美晨生

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深证上[2021]10

06 号）。公司及相关人员认真吸取教训，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

相关人员加强对相关业务规则和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公司管理水平，严格执行

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履行各项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保障公司规范运作及可

持续发展，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3.2021 年 12 月 27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

《关于对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

537 号），公司就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作出书面说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山

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1-099）。 

4.2022 年 4 月 1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对公司出具了《关

于对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2]18 号）

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证监局对公司行政监管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关于山东证监局对公司行政监管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公告编号：2022-

038）。 

5.2022 年 9 月 5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对公司出具了《关

于对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并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2022]53 号）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制订了整改方案并逐

项落实，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山东证监局对公司出具警示函措施的

整改报告》（公告编号：2022-082）。 

6.公司最近五年共收到 5 次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的监管函，分别为： 

    （1）2020 年 4 月 13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对公司出具了

《关于对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创业板监管函[2020]第 47

号） 



（2）2020 年 8 月 21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对公司出具了

《关于对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创业板监管函[2020]第 133

号）。 

（3）2022 年 1 月 6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对公司出具了

《关于对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的监管函》（创业板监管

函[2022]第 4 号）。 

（4）2022 年 5 月 19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对公司出具了

《关于对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创业板监管函[2022]第 79

号）。 

（5）2022 年 9 月 22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对公司出具了

《关于对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的监管函》（创业板监管

函[2022]第 159 号）。 

针对上述监管函事项，公司积极组织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

工作人员加强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学

习，明确职责义务和监管要求，提高勤勉尽责意识，切实提高公司规范化运作水

平。同时，公司也将充分关注已披露重大事件进展，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充分吸取教训，杜绝上述问题

的再次发生。 

  7.公司最近五年共收到 5次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司定期报告或特殊事项问

询函，分别为： 

（1）2020 年 5 月 13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

的《关于对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

【2020】第 203 号），公司已按照要求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与分析并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了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

站（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

司的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0-062）。 

（2）2020 年 6 月 1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

《关于对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创业板问询函【2020】第

155 号），公司已按照要求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与分析并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作出了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4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0-063）。 

（3）2021 年 4 月 29 日，公司收到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

发的《关于对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年报问询

函【2021】第 123 号），公司已按照要求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与分析并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了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

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的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 

（4）2022 年 5 月 5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

《关于对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

【2022】第 230 号），公司已及时组织提交了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山东

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2-043）。 

（5）2022 年 6 月 13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

的《关于对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二）》（创业板年报

问询函【2022】第 531 号），公司已及时组织提交了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二）〉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1）。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

措施的情形。 

 

特此公告。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1 日 


